附件2：
《关于废止<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>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2019年，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18〕2号）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18〕34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，规范办园行为，提高本区学前教育质量，促进各类幼儿园可持续发展，保障幼儿健康成长，区教委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工作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并以区政府办公室文件印发执行。《意见》执行6年以来，有效促进了本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，幼儿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稳步提升，幼儿园安全管理持续加强，保教质量不断提高，适龄幼儿入园需求得到有效保障。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求在不断增强，《意见》已不适应本区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形势。

2023年12月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推进学前教育内涵发展，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怀柔区学前教育提升行动计划（2023-2025年）》（怀政办发〔2023〕16号），对优化学前教育布局、健全管理体制机制，深化学前教育改革、提升保教工作质量，加强教师培养培训，提升教师队伍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，明确了学前教育发展新的目标任务。

《意见》制定所依据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[2018]2号）已失效，《意见》中消除“无证园”“毛入园率”等工作目标已完成，对幼儿园教职工管理、保教质量提升、卫生保健、校园安全管理等要求已经在新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更新、细化、完善。

鉴于《意见》已不能适应现行学前教育发展需求，区教委拟报请区政府废止《关于印发<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工作意见>的通知》（怀政办发〔2019〕19号），并起草了关于废止《关于印发<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工作意见>的通知》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